
⼀ 相关准则规定 ●

《企业会计准则么21号⸺租赁》第⼗⼋条规

定，“可变租赁付款额，是指承租⼈为取得在租赁期

内使⽤租赁资产的权利，向出租⼈⽀付的因租赁期开

始⽇后的事实或情况发⽣变化（⽽⾮时间推移）⽽变

动的款项。取决于指数或⽐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包括

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款项、与基准利率挂钩的款

项和为反映市场租⾦费率变化⽽变动的款项等。”

《企业会计准则么21号⸺租赁》应⽤指南（以

下简称应⽤指南）指出，“可变租赁付款额中，仅取

决于指数或⽐率的可变租赁付款额纳⼊租赁负债的初

始计量中，包括与与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的款项、与

基准利率挂钩的款项和为反映市场租⾦费率变化⽽变

动的款项等。此类可变租赁付款额应当根据租赁期开

始⽇的指数或⽐率确定。除了取决于指数或⽐率的可

变租赁付款额之外，其他可变租赁付款额均不纳⼊租

赁负债的初始计量。”

同时，应⽤指南⼜进⼀步规定了应重新计量租赁

负债的四种情形，具体包括：（1）实质固定付款额

发⽣变动；（2）担保余值预计的应付⾦额发⽣变

动；（3）⽤于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指数或⽐率发⽣变

动；（4）购买选择权、续租选择权或终⽌租赁选择

权的评估结果或实际⾏使情况发⽣变化。在租赁期开

始⽇后，当发⽣上述情形时，承租⼈应当按照变动后

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计量租赁负债，并相应调整

使⽤权资产的账⾯价值。

实务中，可能存在整个租赁期的租⾦由固定租⾦

和变动租⾦共同构成、且变动租⾦在特定时点将转为

固定租⾦的租赁安排。例如，双⽅先约定前期的固定

租⾦，后续期间的租⾦根据承租⼈的收⼊等业绩⽔平

或租赁资产使⽤情况来确定。即后续租⾦的潜在可变

性将于租赁期开始⽇之后某个时点消失，可变租⾦因

某个因素明确后⼜会转为固定租⾦。根据准则要求，

租赁期开始⽇，因可变租⾦并⾮与指数或⽐率挂钩，

应就固定租⾦部分作为租赁付款额纳⼊租赁负债的初

始计量。在租赁期开始⽇后，当固定付款额发⽣变动

时，承租⼈应当按照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重新

计量租赁负债，并相应调整使⽤权资产的账⾯价值。

⼆ 实务案例 ●

1► 案例背景

甲公司承租了某商铺，合同约定租赁

期为20年，第1-5年的租⾦固定为100万元/

年，后续的租⾦每5年确定⼀次，即根据该

商铺前5年的实际营业额的年平均⾦额的

10%作为下⼀个5年的固定租⾦，以此类

推。租赁期结束时甲公司⽆法合理确定能

够取得该商铺的所有权，且商铺剩余使⽤

寿命⼤于20年。那么，在租赁期开始⽇，

甲公司应如何初始计量使⽤权资产和租赁

负债？使⽤权资产后续折旧年限应如何确

定？

2► 案例分析

本案中，在租赁期开始⽇，租期前5年的固定租

⾦为100万元 /每年，后续15年均为可变租赁付款

额，且这些可变租赁付款额不属于取决于指数或⽐率

的可变租赁付款额，因此，在租赁期开始⽇初始计量

租赁负债和使⽤权资产时，只需按前5年的500万元

租⾦进⾏折现后的现值作为租赁负债的账⾯⾦额。在

第⼀个5年租赁期结束时，下⼀个5年期的租⾦也已

经确定，即可变租赁付款额转为固定付款额，应按照

下⼀个5年需⽀付的租赁付款额折现来重新计量租赁

负债和使⽤权资产。以此类推，即每隔5年重新计量

租赁负债和使⽤权资产。

对于使⽤权资产后续计量时如何确定折旧年限在

实务中还存在争议。即租赁期开始⽇，仅按5年租⾦

的现值作为整个租赁期20年的使⽤权资产账⾯价值

（假设使⽤权资产等于租赁负债），那对于使⽤权资

产后续计量时是按20年计提折旧还是5年计提折旧？

如果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处理，使⽤权资产应在租

赁期和租赁资产剩余使⽤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

折旧，本案中租赁期20年短于剩余使⽤寿命，理论

上应按20年计提折旧。但是，如果承租⼈将基于5年

固定租⾦初使计量的使⽤权资产按20年期间计提折

旧进⾏后续计量，⾸个5年的租⾦费⽤会显著偏低，

不能如实反映交易的实质，⽽且增加了后续租赁期间

的折旧计算的复杂程度。我们认为，从配⽐原则与操

作性⻆度出发，按5年期计提折旧应更为合理。

新租赁准则要求承租⼈在资产负债表上

列报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（豁免除外），

能否准确识别租赁、合理计量使⽤权资产和

租赁负债是承租⼈会计处理的关键。本栏⽬

就承租⼈在会计处理过程中可能⾯临的若⼲

实务问题进⾏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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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某项租赁交易的可变租赁付款额转为

固定付款额，应如何进⾏会计处理?


